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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首都航空严查国际客票违规销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

的通知

各销售单位：

近期由于境外疫情持续变化，部分国际航班座位需求激增，市场

上存在少数代理人违规虚占座位，抬高机票价格赚取差价的行为，严

重损害旅客的消费权益。

为严格管理代理人销售行为，保护旅客消费权益，请各位代理人

严格遵守首航航空《JDIDW-2017-001 关于规范代理人投诉处理流程

的业务通告》、《国际业务提示 017-011 首都航空关于境内国际代理

人虚耗违规处罚的业务提示》两项规定及代理人国际客票销售协议。

其中针对恶意违规虚占座位，抬高机票价格赚取差价行为，疫情期间

首都航空将加重处罚力度，具体如下：



1. 凡恶意虚占座位的代理人，第一次违规加重处罚按 Y 舱三倍价

格罚款；第二次违规给予屏蔽处罚。

2. 凡恶意抬高票价、多收票款的代理人，第一次违规加重处罚按

每张客票收取 9000 元罚款；第二次违规给予屏蔽处罚。

此业务通告执行日期为下发之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其他时

间段及其他违规行为参照《JDIDW-2017-001 关于规范代理人投诉处

理流程的业务通告》、《国际业务提示 017-011 首都航空关于境内国

际代理人虚耗违规处罚的业务提示》两项规定及代理人国际客票销售

协议执行，请各销售单位严格遵守首航相关管理规定及代理人国际客

票销售协议，杜绝侵害销售者权益行为。

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！

首都航空市场营销部

2020 年 4 月 0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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